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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

均 富 會 計 師 行  

致﹕太元集團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會計師行（「本行」）已完成審核刊載於第17至63頁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政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之個別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編製真實與公允之財政報告。在編製真實與公允之財政報告時，董事必須貫徹選用適當之會計政

策。

本行之責任為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政報告作出獨立意見，並向股東報告。

意見之基礎

本行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政報告所載數額及披

露資料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在編製財政報告時所作之重大估計及判斷、所選定之會計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

司及 貴集團之具體情況，及有否貫徹採用並充份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本行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本行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以獲得充份憑證，就財政報告是

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在作出意見時，本行亦已衡量該等財政報告所載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

行相信，本行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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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持續經營基準之基本不明朗因素

在作出意見時，本行已考慮董事就編製財政報告之基準所作披露是否足夠。誠如財政報告附註3所詳述， 貴集團於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及資產虧絀分別為港幣22,390,000元及港幣3,946,000元，該等數額乃按

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而持續經營之可行性須視乎：

(i) 若干有關連公司（「有關連貸款人」）的持續財政支持（「財政支持」），該等有關連公司已將本公司營運附屬

公司的逾期有抵押貸款，重訂為有抵押長期貸款（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數港幣111,568,000元）；

(ii) 其中一家已就一家附屬公司的有抵押貸款提供約港幣62,395,000元再融資之有關連貸款人於與原來有抵押

貸款人協定之付款時間還款（「轉讓付款」）的能力，倘無法如期償還，則原來有抵押貸款人可行使追索權，要

求該附屬公司即時償還全數到期款項；及

(iii) 本集團自本公司現有及／或新股東籌集額外資金（「籌集額外資金」）以解決任何短期融資困難之能力和本集

團業務可能產生之負現金流量，以及就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四月所訂立協議計劃之缺額承諾而到期應付之任

何款項對現金流量之負面影響，有關詳情載於附註2(b)。

財政報告並無計及本集團未能取得財政支持或籌集額外資金，以及有關連貸款人未能支付轉讓付款之情況而須作

出之任何調整。本行認為財政報告已就該等基本不明朗因素作出適當之披露，對此並無保留意見。

意見

本行認為，財政報告真實與公允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於

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之現金流量。本行認為財政報告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善編製。

均富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